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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

均来源于发行人相关信息披露文件、衡阳弘湘国有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衡阳弘湘”、“发行人”或“公司”）提供的证明文件及第三方中介机

构出具的专业意见。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长江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未经长江证券书面许可，不得将本报告用作其他任何用

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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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本期债券概况

一、发行人名称

衡阳弘湘国有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二、发行依据

2020年 8月 17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注册（证监许可[2021]2707

号），发行人获准在中国境内公开发行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00,000万元的公司债

券。

三、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1.债券名称：衡阳弘湘国有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投

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2.债券简称及代码：21衡弘湘（188855.SH）

3.发行主体：衡阳弘湘国有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4.发行规模：人民币 3亿元

5.债券余额：人民币 3亿元

6.发行期限：3年期

7.票面利率：5.00%

8.债券起息日：2021年 10月 25日

9.债券兑付日：2024年 10月 25日

10.还本付息方式：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

兑付一起支付。年度付息款项自付息日起不另计利息，本金自兑付日起不另计利

息。

11.担保情况：无担保

12.信用级别：经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人主体信用级

别为 AA+，本期债券信用级别为 AA+。

13.发行人赎回选择权/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无

14.债券主承销商/受托管理人：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5.募集资金用途：扣除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偿还到期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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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受托管理人履行职责情况

报告期内，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债券受托管理协

议》等相关要求，长江证券作为“21衡弘湘”受托管理人，在公司债券存续期

内，严格建立对发行人的定期跟踪机制，对公司资信状况、经营及财务能力、募

集资金的使用、公司债券还本付息、增信机制、信息披露等通过定期和不定期核

查以及每年至少一次现场核查等方式进行持续跟踪，督促发行人履行公司债券募

集说明书中所约定义务，积极行使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

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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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发行人 2022年度经营与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1.中文名称：衡阳弘湘国有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张雨民

3.注册地址：湖南省衡阳市高新产业技术开发区华新大道（西二环）11号

4.公司网址：www.hxamc.com

5.电子邮箱：hxqychb@163.com；408728358@qq.com

6.报告期末控股股东名称：衡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7.报告期末实际控制人名称：衡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二、发行人 2022年度经营情况

报告期末，发行人实现营业收入 408,328.63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02.78%；

实现利润总额 163,711.89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639.81%；实现净利润 163,590.59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646.73%；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182,526.11万

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69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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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两年，发行人各业务板块收入成本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业务板块
本期 上年同期

收入 成本 毛利率 收入占比 收入 成本 毛利率 收入占比

环境污染治理业务 23,105.53 17,699.75 23.40 5.66 32,207.75 25,799.49 19.90 15.99
国有资产经营业务 45,144.33 36,085.64 20.07 11.06 40,621.62 27,591.27 32.08 20.17

教育业务 8,352.18 7,508.30 10.10 2.05 4,715.31 5,191.22 -10.09 2.34
拖农机销售 238.36 175.00 26.58 0.06 - - 0.00 0.00
租赁业务 4,937.43 4,558.35 7.68 1.21 3,518.65 2,218.39 36.95 1.75

路桥工程建设业务 49,498.88 47,984.15 3.06 12.12 49,693.64 48,114.99 3.18 24.68
车辆销售业务 14,811.56 15,090.48 -1.88 3.63 47,270.22 46,315.14 2.02 23.47
租车及维修 662.19 219.63 66.83 0.16 186.68 143.07 23.36 0.09

管理费及其他 648.02 338.86 47.71 0.16 1,984.26 126.73 93.61 0.99
苗木销售 5.00 5.00 0.00 0.00 1,159.23 1,147.63 1.00 0.58
钢材销售 73.88 74.86 -1.33 0.02 768.82 768.84 0.00 0.38

供应链销售 30,342.40 29,111.73 4.06 7.43 10,157.52 9,458.99 6.88 5.04
表面工程化学品及

动力电池系统业务
47,729.71 50,408.55 -5.61 11.69 7,079.34 6,552.58 7.44 3.52

销售有色金属 168,958.89 167,755.10 0.71 41.38 - - 0.00 0.00

销售塑料制品 7,600.48 10,111.96 -33.04 1.86 - - 0.00 0.00

其他业务 6,219.79 6,513.12 -4.72 1.52 2,003.75 687.15 65.71 1.00
合计 408,328.63 393,640.51 3.60 100.00 201,366.77 174,115.48 13.53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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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发行人环境污染治理业务成本为 17,699.75 万元，同比下降

31.39%，主要系该业务涉及项目已陆续完工，暂无拟开工建设的环境污染治理

业务项目综合影响所致。

报告期内，发行人国有资产经营业务成本为 36,085.64 万元，同比增长

30.79%，毛利率为 20.07%，同比下降 37.44%，主要系公司业务发展、政府支持

力度增加，该业务规模增加，而实现收入的周期较长综合影响所致。

报告期内，发行人教育业务收入为 8,352.18万元，同比增加 77.13%，成本

为 7,508.30万元，同比增加 44.63%，毛利率为 10.10%，同比上升 200.11%，主

要系教育业务规模扩大，收入成本同步增加所致。

报告期内，发行人租赁业务收入为 4,937.43万元，同比增加 40.32%，成本

为 4,558.35万元，同比增加 105.48%，毛利率为 7.68%，同比下降 79.22%，主要

系该业务拓展伴随相关业务经营成本的上升综合影响所致。

报告期内，发行人车辆销售业务收入为 14,811.56万元，同比下降 68.67%，

成本为 15,090.48万元，同比下降 67.42%，毛利率为-1.88%，同比下降 193.20%，

主要系公司车辆销售业务经营策略变更综合影响所致。

报告期内，发行人租车及维修收入为 662.19万元，同比增加 254.71%，成

本为 219.63万元，同比增加 53.51%，毛利率为 66.83%，同比增加 186.06%，主

要系公司汽车租赁业务处于大力拓展阶段。

报告期内，发行人管理费及其他收入为 648.02万元，同比下降 67.34%，成

本为 338.86万元，同比增加 167.39%，毛利率为 47.71%，同比下降 49.04%，主

要系相关业务板块经营范围调整导致收入大幅下降所致。

报告期内，发行人苗木销售收入为 5.00万元，同比下降 99.57%，成本为 5.00

万元，同比下降 99.56%，毛利率为 0.00%，同比下降 100.00%，主要系本年度暂

停苗木业务所致。

报告期内，发行人钢材销售收入为 73.88万元，同比下降 90.39%，成本为

74.86万元，同比下降 90.26%，毛利率为-1.33%，主要系政策影响导致收入成本

下降所致。

报告期内，发行人供应链销售收入为 30,342.40万元，同比增加 198.72%，

成本为 29,111.73万元，同比增加 207.77%，毛利率为 4.06%，同比下降 4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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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系公司该业务处于扩张阶段所致。

报告期内，发行人表面工程化学品及动力电池系统业务收入为 47,729.71万

元，同比增加 574.21%，成本为 50,408.55 万元，同比增加 669.29%，毛利率为

4.06%，同比下降 175.43%，主要系涂镀添加剂、涂镀中间体产品和动力电池业

务规模扩大，但上游原材料价格上涨所致。

报告期内，发行人销售有色金属业务收入为 168,958.89 万元，同比增加

100.00%，成本为 167,755.10万元，同比增长 100.00%，毛利率为 0.71%，主要

系 2022年度发行人新增该业务所致。

报告期内，发行人销售塑料制品业务收入为 7,600.48 万元，同比增长

100.00%，成本为 10,111.96万元，同比增长 100.00%，毛利率为-33.04%，主要

系发行人新增该业务且前期投入成本较多所致。

三、发行人 2022年度财务情况

（一）发行人资产情况

1.发行人期末余额变动比例超过 30%的资产项目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期末余额
占本期末资产

总额的比例
上期末余额 变动比例

应收票据 5.30 0.00 18.59 -71.48
应收账款 64,990.83 1.38 30,217.22 115.08

应收款项融资 6,429.90 0.14 1,645.20 290.83

其他应收款 118,821.63 2.52 77,963.10 52.41

其他债权投资 0.00 0.00 3,000.00 -100.00

长期股权投资 13,409.26 0.28 35,363.33 -62.08

投资性房地产 258,627.06 5.48 72,959.07 254.48
固定资产 260,638.70 5.53 122,412.24 112.92
在建工程 248,286.55 5.26 170,493.14 45.63
无形资产 136,733.86 2.90 50,260.55 172.05

递延所得税资产 10,158.30 0.22 54.73 18460.75

发生变动原因：

截至 2022 年末，发行人应收票据较 2021 年末下降 13.29 万元，降幅为

71.48%，主要系发行人商业承兑汇票减少所致。

截至 2022年末，发行人应收账款较 2021年末增加 34,773.61万元，增幅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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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08%，主要系发行人业务情况良好，应收工程款、货款增加所致。

截至 2022年末，发行人应收款项融资较 2021年末增加 4,784.71万元，增幅

为 290.83%，主要系发行人出于经营需要加强资金周转所致。

截至 2022年末，发行人其他应收款较 2021年末增加 40,858.53万元，增幅

为 52.41%，主要系新增单位往来及垫付项目款所致。

截至 2022年末，发行人其他债权投资较 2021年末减少 3,000.00万元，降幅

为 100.00%，主要系发行人退出眀毅固益六号产品基金所致。

截至 2022年末，发行人长期股权投资较 2021年末减少 21,954.07万元，降

幅为 62.08%，主要系发行人减少对湖南衡威智行科技有限公司投资所致。

截至 2022年末，发行人投资性房地产较 2021年末增加 185,667.99万元，增

幅为 254.48%，主要系发行人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的投资性房地产大幅增加、

及在建工程等转入所致。

截至 2022年末，发行人固定资产较 2021年末增加 138,226.46万元，增幅为

112.92%，主要系发行人企业合并大幅增加所致。

截至 2022年末，发行人在建工程较 2021年末增加 77,793.41万元，增幅为

45.63%，主要系弘湘双创智造基地暨衡阳（国际）眼镜小镇项目进程较快、智

慧制造产业园建设等项目所致。

截至 2022年末，发行人无形资产较 2021年末增加 86,473.31万元，增幅为

172.05%，主要系发行人商标、专利、非专利技术等价值大幅增加所致。

截至 2022年末，发行人递延所得税资产较 2021年末增加 10,103.58万元，

增幅为 18460.75%，主要系资产减值准备增加所致。

2.资产受限情况

单位：万元、%

受限资产类别
受限资产账

面价值
资产受限金额

受限资产评估

价值（如有）

资产受限金额占该类别

资产账面价值的比例

货币资金 413,195.28 809.00 不适用 0.20
存货 2,449,828.48 1,073,241.60 不适用 43.81

固定资产 260,638.70 10,427.39 不适用 4.00
无形资产 136,733.86 7,722.95 不适用 5.65

投资性房地产 258,627.06 89,270.44 不适用 34.52

3.发行人所持重要子公司股权受限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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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持有的重要子公司股权截止报告期末存在的权利受限情

况。

（二）发行人负债情况

1.发行人期末余额变动比例超过 30%的负债项目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期末余额 占本期末负债总额的比例 上期末余额 变动比例

短期借款 183,712.73 7.13 122,469.06 50.01

应付票据 10,681.19 0.41 0.00 100.00

应付账款 86,448.51 3.35 61,687.62 40.14

应交税费 8,632.59 0.33 4,309.26 100.33

其他应付款 429,587.80 16.67 300,853.96 42.79

其他流动负债 155.04 0.01 18.36 744.61

长期借款 894,216.57 34.69 642,205.00 39.24

预计负债 159.46 0.01 28.77 454.33

递延收益 6,550.09 0.25 37,491.99 -82.53

递延所得税负债 16,307.18 0.63 12.62 129151.55

发生变动原因：

截至 2022年末，发行人短期借款较 2021年末增加 61,243.67万元，增幅为

50.01%，主要系发行人随着业务规模的扩张，资金需求相应增加所致。

截至 2022年末，发行人应付票据较 2021年末增加 10,681.19万元，增幅为

100.00%，主要系应付银行承兑汇票增加所致。

截至 2022年末，发行人应付账款较 2021年末增加 24,760.90万元，增幅为

40.14%，主要系发行人业务规模增加，因日常经营产生的经营性负债规模相应

提升所致。

截至 2022 年末，发行人应交税费较 2021 年末增加 4,323.33 万元，增幅为

100.33%，主要系应交增值税增加所致。

截至 2022年末，发行人其他应付款较 2021年末增 128,733.84万元，增幅为

42.79%，主要系往来款大幅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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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2年末，发行人其他流动负债较 2021年末增加 136.69 万元，增幅

为 744.61%，主要系待转销销项税大幅增加所致。

截至 2022年末，发行人长期借款较 2021年末增加 252,011.57万元，增幅为

39.24%，主要系发行人随着业务规模的扩张，资金需求相应增加所致。

截至 2022 年末，发行人预计负债较 2021 年末增加 130.69 万元，增幅为

454.33%，主要系产品质量保证金大幅增加，按照内部规定对新能源动力电池业

务所售货物计提质保所致。

截至 2022年末，发行人递延收益较 2021年末减少 30,941.90万元，降幅为

82.53%，主要系政府补助规模减少所致。

截至 2022年末，发行人递延所得税负债较 2021年末增加 16,294.57万元，

增幅为 129151.55%，主要系新增投资性房地产其他综合收益变动和非同一控制

企业合并资产评估增值所致。

2.有息债务及其变动情况

报告期初合并报表范围内公司有息债务总额：186.84亿元，报告期末合并报

表范围内公司有息债务总额 196.28亿元，有息债务同比变动 5.05%。2022年内

到期或回售的有息债务总额：4.00亿元。报告期末合并报表范围内有息债务中，

公司信用类债券余额 66.31 亿元，占有息债务余额的 33.78%；银行贷款余额

120.81亿元，占有息债务余额的 61.55%；非银行金融机构贷款 0.00亿元，占有

息债务余额的 0%；其他有息债务余额 9.16亿元，占有息债务余额的 4.67%。

3.利润及其他损益来源情况

报告期发行人利润总额：16.37亿元

报告期非经常性损益总额：19.86亿元



“21 衡弘湘”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事务报告（2022 年度）

13

第四章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专项账户

运作情况与核查情况

“21衡弘湘”募集资金总额 3亿元，根据发行人募集说明书的相关内容，

该期债券扣除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偿还公司有息债务。

发行人按照相关要求，设立了本次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于公司债

券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划转。

长江证券对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进行核查，截至报告期末，本期债券募集资金

均按照募集说明书的约定使用。

上述核查情况与发行人的定期报告披露情况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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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发行人信息披露义务履行的核查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根据《证券法》《公司信用类债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

交易所信息披露要求等相关规定，依法依规完成定期报告、临时报告和本息兑付

公告等信息披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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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发行人偿债意愿和偿债能力分析

一、发行人偿债意愿情况

报告期内，本期债券不涉及付息事项，发行人偿债意愿正常。

二、发行人偿债能力分析

近两年主要偿债能力指标统计表

项目 本期末 上年度末 变动比例（%）

流动比率 2.87 3.71 -22.64
速动比率 0.72 0.93 -22.58
资产负债率 54.64 53.44 2.25
利息保障倍数 4.51 0.85 430.59

从短期偿债指标来看，截至报告期末，发行人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分别为

2.87和 0.72，较上年末分别下降 22.64%和 22.58%。

从长期偿债指标来看，截至报告期末，发行人资产负债率 54.64%，较上年

末增长 2.25%。

从利息保障倍数来看，截至报告期末，发行人利息保障倍数为 4.51，较上年

末增长 430.59%，主要系 2022年度发行人利润总额大幅增长所致。

报告期内，发行人生产经营及财务指标未出现重大不利变化，发行人偿债能

力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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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发行人内外部增信和偿债保障措施

执行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一、增信机制变动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本期债券为无担保债券，不涉及担保人及其资信变化。

二、偿债保障措施变动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偿债保障措施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发行人设立专项偿债账户，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聘请债券受托管

理人，按照要求进行信息披露。

报告期内，发行人按照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执行各项偿债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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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本期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21衡弘湘”的付息日期为 2022年至 2024年的每年 10 月 25日。如遇法

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交易日。

报告期内，本期债券已完成第 1年付息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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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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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与发行人偿债能力和增信措施有关的

其他情况及受托管理人采取的应对措施

一、可能影响发行人偿债能力的重大事项情况及受托管理人应对措施及相应

成效

报告期内，发行人发生 1次重大事项，主要涉及董事长、法定代表人、总经

理发生变动，受托管理人及时针对相关事项与发行人进行核实并出具临时受托事

务报告，具体如下：

重大事项 披露的临时受托事务报告文件 相应成效

董事长、法定代表人、总

经理发生变动

关于衡阳弘湘国有投资（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

人、总经理发生变动的临时受托

管理事务报告（2022年度第 1次
重大事项）

对发行人偿债能力无重大不

利影响

二、可能影响本期债券增信措施的事项情况及受托管理人应对措施及相应

成效

“21衡弘湘”不涉及增信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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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发行人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义务的

执行情况

发行人募集说明书中无约定的其他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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